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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财产保险附加修理附加费用条款

（产品注册号：）

兹经双方约定，本条款扩展因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损失，为恢复保险标的产生以下各

项费用时（供居住使用的费用除外），经双方协商，保险人负责赔偿，需要支出的必要且合

理的费用(以下称“修理附加费用”) 支付修理附加费用赔款。

(1)为恢复受损保险标的所需调查损失原因费用（与被保险人、其亲属以及雇员相关的

人工费以及被保险人为法人时，其理事、董事、公司组织或者其员工相关的人工费除外。以

下相同）。

(2)为确定保险标的损失范围所需调查费用。但超过修复期间所需费用除外。

(3)为使受损失保险标的设备、装置重新运转所需对保险标的检修费用、调整费用以及

试车费用。但附属材料、触媒费用除外。

(4)受损保险标的临时修理费用。但被认为是构成正式修理的一部分费用以及为临时修

理而取得的物品在保险标的恢复原状完成时的价值除外。

(5)代替受损保险标的所使用的物件租借费用(保证金或其他在租借合同结束后可应返

还的临时费用以及超过修复期间的费用除外。以下相同。)。但是，超过受损保险标的在当

地借用时所需费用的部分除外。

(6)代替受损保险标的所使用的临时搭建物的设置费用(保险标的恢复原状后临时搭建

物的价值除外。)以及拆除费用、与此附带的土地租借费用。

(7)为使受损保险标的迅速恢复原状而产生的加班费，或者节假日加班费。

修理附加费用的赔偿限额由保险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。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
